附件1

2017全国行业职工男子篮球赛竞赛规程

一、组织结构
（一）主办单位：中国企业体育协会
（三）承办单位：中企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二、报名规定
（一）各行业体协可组1队参赛。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人、队医1人、运动员12人，以上15人为每队正编人员。
（二）请各单位最晚不迟于11月10日（含），将加盖公章的报名表和免责承诺书，传真至我会秘书处，并将电子版发送至以下指定联系人。
运动员必须经医生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方能报名参加比赛。报名表须有单位相关医务部门印章。
联系人：刘慕琼
传真：010-59762987
邮箱：554397104@qq.com
手机：18801170190
（三）各队报名运动员，必须为身体健康、1999年1月1日（含）前出生的在职职工。兼职、派驻、借调人员，以及2015-2017年在中国篮球协会、职业篮球俱乐部及梯队注册的专业篮球运动员，不得以运动员身份报名参赛。
（四）赛事组委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严格审核，审核结果在我会官方网站（www.cesa.org.cn）公示，公示期为五天。公示期结束后，不再受理运动员资格问题。
（五）各队报名信息一经提交，未征得组委会同意，不得随意更改。
三、日期地点
报到日期：2017年11月28日。
比赛日期：2017年11月29日至12月5日。
离赛日期：球队在被淘汰后次日离赛。
报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中信嘉丽泽体育运动小镇温德姆酒店（昆明市嵩明县杨林镇2号）。
比赛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杨林大学城。
比赛期间，组委会统一安排大巴车，提供酒店至比赛场地间的交通服务。
四、赛程赛制
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通过抽签完成各队分组，采取单循环比赛办法。第二阶段根据小组排名进行交叉淘汰赛。详细赛程赛制，由赛事组委会根据报名情况决定，并另行补充通知。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订的最新篮球竞赛规则。
（二）每场比赛分四节进行，第一、第二节和第三、第四节构成每场比赛的上、下半场。每节比赛时间10分钟，全场比赛时间共计40分钟。每节比赛之间休息5分钟，上、下半场之间休息10分钟。
（三）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如双方在比赛常规时间内战平，直接通过罚球方式决出该场比赛胜者，具体方式为：
1.各队派遣5名运动员，按先后顺序，进行罚球决胜，5轮罚球成绩占优者获胜。
2.如5轮罚球决胜完毕后仍为平局，各队派遣1名运动员，按先后顺序，继续进行1对1罚球决胜，当某队领先1球时，该队即判为获胜。
（四）小组赛阶段，球队获胜1场得3分，输球得0分，根据积分进行排名。如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同，依次按下列办法顺序决定名次：
1.积分相同队之间相互胜负关系占优者，名次列前。
2.积分相同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积分相同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4.小组赛阶段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5.小组赛阶段全部比赛中总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6.抽签优胜者，名次列前。
（五）各队服装必须统一，须有不少于两套（一套深色，一套浅色）的比赛服，比赛服正面和背面均印号码。
（六）各队成员须携带身份证和比赛证件参加比赛，裁判员有权禁止未携带上述两类证件的球队成员进入比赛场地。
六、名次和奖励
（一）录取前8名予以奖励。
（二）其余球队获得纪念证书。
（三）设立“体育道德风尚奖”，奖励赛风赛纪优秀的球队。
七、比赛官员
（一）比赛监督由赛事组委会选派，代表赛事组委会按照《比赛监督管理办法》对比赛进行监督、指导和评定，比赛监督向赛事组委会负责。
（二）裁判监督、裁判员、助理裁判员、第四官员，由赛事组委会裁判委员会选派。
（三）裁判员参加本届比赛工作，必须遵守中国篮球协会裁判委员会、赛事组委会裁判委员会的各项规定。
八、纪律与仲裁
（一）比赛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和事件，根据比赛监督、裁判监督和裁判员的书面报告等材料，由赛事组委会纪律委员会根据中国篮球协会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二）比赛严禁球场暴力，一旦出现，赛事组委会纪律委员会将根据中国篮球协会的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剥夺个人和／或球队继续参加2017全国行业职工男子篮球赛事的资格；取消个人和／或球队成绩；剥夺个人和／或球队未来参加全国职工男子篮球赛的资格；罚款；通报所属单位有关部门、由所属单位追加处罚；通报各行业体育协会，各有关省、自治区、市体育管理部门；直接现场移交公安、司法部门处理；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等。
（三）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必须返回更衣室，在该场比赛期间，不得继续在替补席上就座、不得再次进入赛场和技术区、也不得进入看台。
（四）总决赛中出现的诉讼案件，由赛事组委会仲裁委员会根据中国篮球协会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九、参赛费用
（一）场地费、赛事组织费、比赛物资（比赛用球、水、奖杯、奖牌、奖状等）费由组委会承担。
（二）各队差旅费自理，并自行为球队成员购买保险。
（三）报名时各队按照200元／人／天的标准，一次性缴纳全部正编人员9天的食宿费。停留时间未满9天的，按实际停留天数结算，多余金额在全部赛事结束后7日内予以退还。
（四）为严肃赛场纪律，各队报名时须向赛事组委会缴纳纪律保证金5000元人民币。全部赛事结束后7日内，组委会向未出现纪律问题的球队全额退还纪律保证金。如球队出现纪律问题，相关罚款由组委会直接从纪律保证金内扣除。
（五）食宿补贴费、纪律保证金，均在各单位报名时以银行汇款方式汇入中国企业体育协会账户，中国企业体育协会提供对应的发票和收据。
中国企业体育协会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中国企业体育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静安庄支行
账    号：11050166540000000144
十、其他事项
本规程解释权、修改权属于中国企业体育协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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